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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兴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兴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司《关于河南兴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

馈意见》的要求，河南兴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浩新材”、

“公司”、“本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河南

力天律师事务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对贵公司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

讨论及补充调查，对反馈意见中所有提及的问题逐项予以落实并进行了回复说明。  

如无其他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释义一致。本回

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仿宋（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关于工会持股。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

员工通过工会持有公司股权的合法性、以及对公司股权行使方式；（2）工会持有

公司股权期间行使股东权利、享有公司权益情况；（3）工会持有公司股权转让及

最终退出等权利处分过程，相关外部批复及内部决策程序；（4）工会持股清理是

否彻底，是否有潜在争议；（5）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明晰、股份发行转让合法合

规”的挂牌条件。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历次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工商变更申请及核准材料以及公司全体股东出具的

声明，访谈了公司控股股东。 

 （1）经核查，自有限公司设立至今，公司共存在2次股权转让，股权转让均

经过股东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并办理了相应的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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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登记手续。历次股权转让中，未有员工通过工会持有公司股权的情形。公司

目前共有21名股东，其中法人股东4名，合伙企业2名，自然人15名。公司股权结

构及历次股权转让情况，参见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之“三、股权结构”之“（五）

公司设立以来股本的形成及其变化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公司全体股东均出具了声明，声明所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信托、代持、

委托持股等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的情形，不存在权属纠纷情况。 

 （3）律师在《河南力天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兴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中认定：公司

股东均不存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

公司股份均登记在股东名下，且登记在各股东名下的股份均属于各股东合法拥有，

不存在交叉持股，也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公司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权

属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第二章第一条第（四）项关于“股权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规

定。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成立至本回复出具日不存在员工通过工会持有公

司股权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影响股权明晰的问题，公司现有股权不存在权属争议

纠纷，公司符合“股权明晰、股份发行转让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兴长集团，兴长集团控股股东为兴长集团工会，主办

券商通过查阅公司控股股东兴长集团工商档案，兴长集团工会会议记录，访谈

兴长集团部分董事，对兴长集团工会持股情况进行了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兴

长集团工会可以被认定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体认定事实及理由如下： 

（1）兴长集团工会作为兴长集团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民法通则》、

《公司法》及《工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①《公司法》第 217 条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

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

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

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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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

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②《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第三条：本指

引所称控股股东是指直接持有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

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

生重大影响的股东。第四条：本指引所称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或者其直接持有的股份达不到控股股东要求的比例，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

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或法人。” 

③《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包括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法人、联营（取得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④《工会法》第 14 条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地方总工会、产业工会具有

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基层工会组织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的，依法取得社

会团体法人资格。” 

根据上述规定，工会作为社团法人可以被认定为实际控制人。兴长集团工会

作为基层工会组织，已经取得了岳阳市总工会颁发的编号为工法证字第

180601535 号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兴长集团工会具备基层社会团体法人资

格，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可以作为兴长集团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兴长集团存在工会持股的情况是我国企业改革中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岳阳长炼兴长企业集团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8 月，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兴长集

团是在岳阳长炼兴长企业集团公司的基础上改制设立的， 2004 年 7 月改制设立兴

长集团时，全体股东分别以原岳阳长炼兴长企业集团公司截止 2004 年 4 月 30 日

经审计的净资产、职工分流补偿补助金及以债务转经营者岗位激励股的形式出资

设立。根据岳阳金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编号为岳金会验字[2004]第 129

号验资报告，原岳阳长炼兴长企业集团公司净资产 88,562,272.00 元出资形成股本

为集体股，由兴长集团工会持有，占兴长集团总股本比例的 76.16%。兴长集团存

在工会持股的情形，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改制过程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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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长集团工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管理集体股权，制定了《兴长集团集体股权

管理办法》，选举产生了集体股权管理委员会作为集体股权的管理机构。兴长集团

工会的股东身份与其作为工会组织身份并不冲突，目的都是代表职工的利益，依

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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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反馈问题，针对股东兴长集团存在工会持股情况，主办券商回复如下： 

（1）员工通过工会持有兴长集团股权的合法性、以及对兴长集团股权行使方

式； 

根据我国《工会法》及民法通则等相关规定：基层工会属于社会团体法人。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产业工会、基层工会是否具备社团法人资

格和工会经费集中户可否冻结划拨问题的批复)，基层工会只要符合民法通则、《工

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规定的条件，报上一级工会批准成立，即具有社团法

人资格。兴长集团工会经岳阳市总工会批准，颁发了编号为工法证字第 180601535

号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具备社团法人资格，有股东主体资格，可以持有兴长

集团的股权。 

兴长集团员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行使股东权利，员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制定

《兴长集团集体股权管理办法》，选举产生集体股权管理委员会对集体股权进行

管理，审议集体股权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决定在股东大会上表决的与集体股

权的重大事项。 

①兴长集团成立至本反馈回复出具日，集体股权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情况如下： 

任职时间 主任 副主任 成员 

第一届（2004 年 6

月至 2009 年 10 月） 
刘燕华 

易建波、刘

建钧 

刘燕华、易建波、刘建钧、田伟华、

龚健、李明 

第二届（2009 年 10

月-2013 年 12 月） 
易建波 刘建钧 

易建波、黄中伟、刘建钧、廖改良、

谢兴家、何开武、刘大为 

第三届（2013 年 12

月至今） 
易建波 彭  亮 

易建波、黄中伟、周震、彭亮、王波、

易辉、李明 

②根据《兴长集团集体股权管理办法》，兴长集团集体股权管理委员会主要

职权为：负责维护集体股权的利益，选派出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选派代表人出

席兴长集团股东会，按照集体股权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行使权力；

拟定集体股权收益的管理和使用方案，并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审议涉及公司

发展战略、重大投资、重大资产处置等应由股东会决定的有关问题；同时，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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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股权管理委员会负责对集体股权的收益实行专账管理。自公司成立以来，历届

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任职时间 召开次数 审议主要事项 

第一届（2004 年 6

月至 2009 年 10 月） 
11 

1、董事会工作报告；2、监事会工作报告；3、年度

财务决算及下年财务预算报告；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兴长集团投资及股权转让议案；6、委托集体股权管

理委员会主任代表集体股权在股东大会上表决。 

第二届（2009 年 10

月-2013 年 12 月） 
7 

第三届（2013 年 12

月至今） 
5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兴长集团工会持股是由集体所有制财产出资设立有限

公司的过程中形成的，其成立及存续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另外，自兴长集团

公司成立以来，兴长集团员工通过工会选举集体股权管理委员会，能够有效的管

理集体股权，其股权历史沿革过程清晰，不存在股权不明晰的情形。 

（2）工会持有兴长集团股权期间行使股东权利、享有兴长集团权益情况； 

在兴长集团工会持有兴长集团股权期间，兴长集团员工能够通过职工代表大

会形成决议，由集体股权管理委员会按照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兴长集团集体股

权管理办法》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享有公司权益。 

2004 年 7 月兴长集团成立以来，历年向兴长集团工会分红均挂兴长集团利

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未实际向兴长集团工会分配，根据《兴长集团集体股

权管理办法》，集体股权按规定享有的收益，主要用于：①妥善解决退休集体员

工等历史遗留问题所需资金；②调整兴长集团产业结构、投资建设新项目和公司

的发展所需资金；③长炼地区公共事业建设和发展所需资金。 

（3）工会持有兴长集团股权转让及最终退出等权利处分过程，相关外部批复

及内部决策程序； 

兴长集团成立今期间，兴长集团工会持股情况共发生了两次变化： 

①2008 年 3 月，兴长集团工会按程序受让了自然人股东罗文武 78,33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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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后集体股权为 88,640,608.00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76.23% 。具体决策程序

为： 

2008 年 2 月 22 日，兴长集团工会召开第六届第十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受让股权的议案》。 

2008 年 3 月 12 日，兴长集团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股东罗文武将其股份

619,776.00 股中的 78336.00 股转让给兴长集团工会，同日，罗文斌与兴长集团

工会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②2012 年 5 月，兴长集团股东会决定增资扩股，总股本由 116,280,000.00 元

增加到 123,157,440.00 元，新增的注册资本 687,744.00 元由自然人袁风娇和李海

认缴。具体决策程序为： 

2011 年 4 月 2 日，兴长集团工会召开第七届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

过了《增资扩股》的议案。  

2012 年 5 月 9 日，兴长集团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23,157,440.00 元，新增加的注册资本由袁风娇和李海认缴。湖南金信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湘金会验字[2012]第 162-1 号验资报告对上述新增出资

情况进行审验。本次增资后集体股权仍为 88,640,608.00 元，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71.99%。 

主办券商认为：对于兴长集团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行为，兴长集团工会根据

上述《兴长集团集体股权管理办法》规定履行了内部程序，兴长集团也办理完毕

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兴长集团股权转让及增资均履行了股东会审批、工商

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股权变动合法有效。 

（4）工会持股清理是否彻底，是否有潜在争议； 

兴长集团工会持有的股权属于集体股权，不能分配给集体成员个人，兴长集

团工会持股的情形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目前不存在需要清理的法定情形。  

2005 年 7 月兴长集团成立至今，兴长集团工会通过集体股权管理委员会有

效管理集体股权，未出现潜在争议及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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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28 日，兴长集团所在地岳阳市政府出具说明，认为：兴长集

团工会持有的集体股权，是原集体所有制企业整体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过程中形

成的，不属于证监会所禁止的以工会名义变相发行或公开发行前的私募行为，更

不属于变相公开发行行为。兴长集团工会持有的集体股权，性质及权属清晰，能

够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主办券商认为，兴长集团存在工会持股情况是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产生的，

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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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河南兴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河南兴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

回复的签字盖章页） 

 

 

 

 

 

 

 

 

 

 

 

河南兴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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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河南兴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河南兴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

回复的签字盖章页） 

 

1、项目负责人 

   

     

李伟伟     

 

2、项目小组成员 

 

     

李伟伟  朱继业  杨 展 

 

3、内核专员 

 

     

于洪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